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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三江学院党校培训和党员教育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院（系）党总支、学生公寓党总支、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
为了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校培训和党员教育，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在认真总结我校党校培训和党员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特制定《三江学院党校培训和党员教育的若干规定》及两个附属规定。各院（系）及学生公寓党总支和党委各部门收到文件后，要在学习领会的基础上下大气力抓好落实工作。
附件一：《三江学院党校培训和党员教育的若干规定》
附件二：《三江学院党校培训班管理规定》

附件三：《三江学院党校学员学习考核评分办法》
                            中共三江学院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
主题词：印发  党校培训  党员教育  规定  通知
三江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0年3月10日印发

附件一：

三江学院党校培训和党员教育的若干规定

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高校党建与党的事业关联度的提高和我校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教育培训工作。颁发《三江学院党校培训和党员教育的若干规定》，就是新形势下，落实中共中央《2009-201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加强和改进我校学生党建工作的重要举措。

一、根据《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构建我校党校领导体系，努力形成党委各部门协调配合，校、院（系）两级分层实施，院（系）党性教育与公寓党性教育互相补充，党员教育和积极分子培训同时并举，集中性党务活动与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密切结合的良好工作局面。

二、各院（系）和学生公寓党总支书记同时兼任所属二级党校的校长，各院（系）分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和学生公寓党总支副书记同时兼任所属二级党校的副校长。各院（系）分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或书记）和学生公寓党总支书记是所属二级党校工作的责任人。

三、党校教育分三种班次，由校、院（系）和学生公寓两级组织实施。党校初级班主要是面向全体新生，党校中级班主要是面向入党积极分子，党校高级班主要是面向全体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三种班次要前后相衔接，党委总支两级要上下密切配合，以形成逐级递进，合力育人的局面。

四、党校初级班每年新生军训期间组织实施。在学校集中教育的同时，二级党校和大一年级学生党支部要紧密联系本院（系）、本专业的实际，开展针对性更强的党的知识和理想信念教育。让学生一入学就把个人的学业和党的事业联系起来。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奠定初步基础。

五、党校中级班每学期举办一期。对象是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学生和教职工。各院（系）党校在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应明确团学工作负责人为党校中级班的责任人，同时必须指定一名参培学生作为联系人，负责考勤、协助团学工作负责人工作。各分校在开班前，对本院（系）的参培对象必须进行一次认真的动员。所有参培学员必须严格执行课表计划，按时到课、认真听讲、记好笔记、参与讨论、写好小结、参加考试。各总支、分校要按照《三江学院党校培训班管理规定》和《三江学院党校学员学习考核评分办法》的规定，做好学员平时成绩的评定，并在参加判卷前填好《学员平时成绩登记表》，并认真参加判卷、成绩合订和发证工作。取得党校培训结业证书是加入党组织的前提条件。考勤情况和考试成绩是对各院（系）学生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六、党校高级班每学期围绕不同的主题对党员和党务工作者有计划地组织专题系列教育。全校性的大型教育活动，每月不少于一次。各总支、分校要与学校的专题系列教育相呼应，有计划地组织针对院（系）实际情况的党课教育和党务活动。

七、各总支在配合学校搞好全校性的党校培训和党员教育的同时，要下更大气力搞好本院（系）的随即渗透性党性教育和经常性党性教育。随即渗透性党性教育，就是随校、院（系）实际工作的开展而进行的有机渗透性教育。经常性党性教育，就是因院（系）、因专业、因班级、因个人、因事件等而开展的个体经常性教育。各总支、支部要把这两种教育作为大事去抓，让党的工作成为全面学生工作的灵魂引领部分，让以谈心活动为主要形式的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提升党性、联系群众、促进和谐的重要法宝。

八、各总支、支部要把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始终不渝地当大事去抓。要让我们的党员经过几年大学党的教育逐步培养成勤于实践的学习型党员。我们相信，经过不要太久扎扎实实的工作，我们一定会让学生党建成为三江学院科学发展中的一个亮点，成为三江学院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附件二：

三江学院党校培训班管理规定
一、    参加党校培训的学员，要自觉遵守有关规定，正确处理专业学习、工作和政治理论学习的关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积极参加学习和讨论，以求学有所获。
二、    上课认真听讲，做好笔记，遵守课堂纪律，不讲话、看报、听随身听，关闭手机等通讯工具；学习讨论时要做好准备，积极发言，作业或学习小结要按时上交，不得敷衍应付。

三、    自觉接受管理和考勤，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缺席，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者，须经所在党总支同意，报党委学生工作部批准。

四、    严格考试（考核）制度，学员考试成绩、考勤情况、学习小结三方面综合评估合格者发给结业证。不合格者，不发结业证。

附件三：

三江学院党校学员学习考核评分办法

为了加强对党校学员的管理，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党校的组织管理水平和办学水平，特制定如下考核办法：

一、党校学员考核分平时考核与结业考试两种。综合成绩为合格者，颁发党校结业证书。综合成绩在90分以上者，（含90分）即获得党校优秀学员评选资格。

二、结业考试卷面总成绩为60分、平时考查总分为40分。

三、平时考查内容及评分标准：

1、出勤率：(10分)

① 全勤为10分；

②缺勤1次扣4分，缺勤2次及其以上者取消本期学习资格；

③迟到或早退1次扣2分，并依次递减；累计超过4次则取消本            期学习资格；

④无故旷课2次视为自动退出本期党校学习。

2、课堂笔记：(5分)

① 有专门的笔记本且笔记认真、详细、全面者为满分；

② 笔记较全面、较认真、较详细的得4分；

③ 笔记一般者得3分；

④缺1次听课笔记减1分；并依次递减。 

3、分组讨论：(5分)

① 讨论时积极发言，且内容正确、富于启发性者为满分:

② 小组发言较积极，且内容正确者，得 4分；

③ 发言一般者得3分；

④ 发言较差者但能听取他人发言者得2分；

⑤ 不发言者不得分 。

4、学习小结：(20分)

① 内容正确、体会深刻、条理清楚，能理论联系实际包括个人实际，且字数在1000字以上者为 20分；

② 内容正确，体会较深刻，条理较清楚，能理论联系个人、社会生活实际者，得15分；

③ 内容正确，体会一般者得 10分；

④ 字数在500字以内另扣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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